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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农业农村部正式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

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划重点、定路径，更给亿万小农户增收送上“政策

礼包” 。作为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键纽带，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此有了“提质+带农”双导向的行动指南，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

“规模扩张”到“提质带农”，《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进入“质量与带农并重”的新阶段。

相关政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小农户增收有了硬支撑

直击农业发展核心痛点
既强主体更惠农户

当前，我国农业经营格局
呈现“小农户为主体、新型主体
快速成长”的特征：全国有超 2
亿小农户，户均耕地不足10亩，
单打独斗面临种地效益低、抗
风险能力弱、市场话语权弱、新
技术用不上四大难题；而近400
万个家庭农场、210多万家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主体，虽具备规
模、技术、资源优势，但部分存
在运营不规范、带动能力不足、
利益联结松散等问题。

《方案》的出台，正是锚定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破解“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脱节”的核心矛
盾——既要让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强起来”，提质增效、规范发
展；更要让小农户“富起来”，搭
上现代农业快车，共享产业增
值收益，最终实现“主体强、农
户富、农业兴”的目标 。

《方案》聚焦“提质、增效、
带农”三大核心，明确12项重点
任务，句句干货、直击要害，既
给新型经营主体划清发展方
向，也为小农户增收筑牢保障。

提质：分类培育，让新型主

体“强筋健骨”

家庭农场：分类培育，适度
规模。按“发展一批、规范一
批、提升一批”思路，引导小农
户发展规模适度、集约高效的
家庭农场，纳入名录动态管理，
杜绝盲目扩规模 。

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营，健
康发展。健全组织机构、财务
制度和盈余分配机制，推广“一
码通”信息化管理，清理空壳
社、防范非法集资，推动合作社

“从数量到质量”转变 。
社会化服务：扩面提质，全

链服务。聚焦粮食生产薄弱环
节，发展单环节、多环节托管服
务，推广“服务主体+集体经济
组织+农户”模式，把良种、技
术、装备送到小农户田间。

融合发展：抱团联动，优势
互补。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
社、合作社成立联合社，联动供
销合作社、行业协会，形成“小
主体抱团、大主体带动”的发展
格局。

增效：赋能升级，让经营主

体“有钱可赚”

科技赋能，提质增产。对
接农业科技资源，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新装备，发展智慧农
业、设施农业，提升单产和品
质；支持建设仓储冷链设施，减
少产后损耗 。

业态创新，延伸链条。鼓
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
牌，提升产品附加值，改变“只
卖原料、利润微薄”的困境。

要素保障，降低成本。中
央财政支持设施改善，金融机
构提供低息贷款，用地、用电、
物流等政策倾斜，降低经营主
体生产成本，提升盈利空间。

人才支撑，专业运营。实
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提
升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职业
经理人，解决“不会管、不会干”
的人才短板。

带农：利益绑定，让小农户

“稳定增收”

这是《方案》的最大亮点和
核心导向，明确“扶持政策与带
农成效挂钩”，彻底改变“主体
发展、农户靠边”的现象。

多元联结，绑定利益。支
持通过土地入股、订单收购、吸
纳就业、收益分红等方式，与小
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合作

社盈余按交易量和出资额合理
分配，让农户分享产业链收益。

政策挂钩，倒逼带农。建
立联农带农监测机制，将带动
农户数量、增收目标作为获得
财政、金融、投资扶持的重要依
据——带农多、效果好的，加大
扶持力度；带农差的，减少或取
消支持。

技术下沉，赋能小农户。新
型主体率先应用单产提升技术，
通过托管服务、技术培训，把先
进模式引入小农户，解决“不会
种、种不好”的问题，让小农户也
能种出高产优质农产品。

小农户得实惠
行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这份《方案》，与小农户关
系密切，直接关乎农民的钱袋
子。

种地更省心：不用自己买
农机、学技术，把土地托管给合
作社或服务主体，“你种地、我
服务”，省心又省力，还能省成
本、提产量。

收入更稳定：既能拿土地流
转租金、入股分红，还能在合作
社务工拿工资，或订单卖农产

品，“租金+分红+工资”三重收
入，告别“靠天吃饭”的不稳定。

发展有靠山：跟着新型主
体抱团发展，不再单打独斗闯
市场，议价能力强了，卖价更高
了，还能学到新技术、新理念，
自己也能成长为家庭农场主。

此外，《方案》对于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
化服务主体等经营主体的发展
都作出了明确的指向规定，经
营主体将成为带农增收的核心
载体，小农户转型家庭农场有
了清晰路径，优质家庭农场将
获重点扶持，小农户融入现代
农业产业链，稳定增收有了政
策保障，“抱团赚钱”成为新趋
势。

农业强不强，关键看主体；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带农。这
份方案，既是新型经营主体的

“发展指南”，更是亿万小农户
的“增收福音”。相信随着政
策落地，越来越多的新型主体
将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小农
户将共享发展成果，在希望的
田野上，共同绘就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
卷。
（来源：“农业与农村”微信公众号）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的对策建议

□于占海 孙超超

培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小农户发展能力。针对农民

合作社，以提升农民合作社生产

经营能力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

力为关键点，一是创新农民合作

社带动小农户机制，通过股份合

作、盈余返还、订单带动、吸纳就

业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

益联结关系。二是引导农民合

作社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向农

业产前和产后环节拓展，开展农

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

经营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夯实稳粮保供能

力。针对家庭农场，一是提高农

场生产经营水平。引导家庭农

场开展标准化生产，利用信息化

手段增强成本核算意识。推进

家庭农场数字化转型升级。二

是加强联合合作。支持以家庭

农场为成员组建农民合作社，引

导家庭农场通过建立行业联盟、

联合会等加强合作，提升市场话

语权和核心竞争力。鼓励家庭

农场采取吸纳就业、生产服务等

方式，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示范带

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生产。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
扩面。以服务小农户、粮油生产

和丘陵山区为重点，推进多元服

务主体（家庭农场等专业服务

户、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专业

性服务公司）共同发展，拓展服

务领域，促进行业规范。一是建

设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坚持市场化导向，支持

有条件的服务主体，聚焦产业链

关键薄弱环节，因地制宜建设农

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面向小农户等经营主体提供

综合性服务，实现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迭代升级。二是服务好小

农户和粮油生产。落实好财政

支持小农户和粮油生产的政策

要求，引导服务主体围绕粮油生

产，重点面向小农户开展社会化

服务。三是推动行业规范发

展。引导服务主体使用服务合

同示范文本，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指导服务体系。一是引导社

会力量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发展，聚焦其面临的共性

难题和个性化需求，提供组织

运行、产业发展、信贷保险等全

产业链服务。强化人才支撑保

障，支持以农民合作社管理服

务人员为主的农业经理人发

展。二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分级管

理，充分发挥辅导员作用，对农

民合作社进行分类精准指导，

指导农民合作社规范执行相关

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简化登

记注销手续。强化服务指导。

全面推行家庭农场“一码通”服

务，打造产销衔接、信息直达的

家庭农场指导服务综合性平

台。探索开展家庭农场生产经

营和流转土地等信息关联打

通。推动建立农民合作社注册

登记、年度报告、经营异常情况

等信息跨部门共享机制。三是

实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前

培训辅导机制。针对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法

律制度、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

开展专门宣传，完善农民合作

社登记前辅导制度，解决农民

合作社因盲目登记造成的源头

不规范问题。

（摘编自《中国农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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